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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114年辦理教練暨裁判增能進修研習會（第17梯次）花蓮場 

實施計畫 

更新日期：2025年7月4日 

一、 活動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章程第五條辦理。 

二、 活動宗旨：為提升我國運動教練、裁判水平，增進運動教練、裁判專業素養，鼓 

                    勵運動教練、裁判依照自身專業成長之需求，參加專業進修課程，持 

                    續精進自我。 

三、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四、 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 

五、 協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國立東華大學運動 

科學與科技中心 

六、 活動時間：114年8月30日（星期六）至114年8月31日（星期日） 

七、 活動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壽豐校區花師教育學院洋霞講堂A109（花蓮縣壽豐鄉大 

學路二段1號）。 

八、 講師名單：如附件一。 

九、 課程表：如附件二。 

十、 參加資格：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註） 

(一) 持有特定體育團體核發A、B、C級運動教練證照者。 

(二) 持有特定體育團體核發A、B、C級運動裁判證照者。 

(三) 持有非特定體育團體核發甲、乙、丙級運動教練證照者。 

(四) 持有非特定體育團體核發甲、乙、丙級運動裁判證照者。 

註：為維護參加人員之學習權益，主辦單位提供完整課程內容，協助精進專業知能。惟有關教

練與裁判進修時數之認定，特定體育團體係依《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

理辦法》及《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訂定相關規範；非特定體

育團體則依其教練及裁判制度辦理，各單位採認標準不同。為保障自身權益，建議參加人

員於報名前主動洽詢所屬體育團體，確認本活動課程時數是否得以採認為專業進修時數。 

十一、 報名資訊 

(一)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14年8月21日（星期四）下午5時止或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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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活動報名連結），請務必填寫報名資訊並完成繳

費，本活動不接受現場報名。 

(三) 報名費用： 

1. 全程參與1日研習課程者：新臺幣1,000元整。 

2. 全程參與2日研習課程者：新臺幣2,000元整。 

3. 報名費收據將於活動結束後7個工作日內寄至參加人員所提供之電子郵

件。 

(四) 繳費資訊： 

1. 銀行：台北富邦銀行中崙分行 

2. 帳號：82120000047435 

3. 戶名：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葉政彥 

(五) 報名人次：每日各以120人次為上限。 

(六) 錄取結果：114年8月22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公布於中華民國體育運動

總會網站，並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人員。 

(七) 退費標準： 

1. 114年8月25日（星期一）中午12時以前申請退費且表單填寫完成者

（申請退費連結），主辦單位應扣除行政手續費，逾時恕不接受任何

理由退費，行政手續費計算方式如下： 

(1) 取消報名者：扣除取消參加日數之報名費用5%。 

(2) 誤植金額者：扣除參加日數之報名費用5%。 

2. 如遇颱風、地震等不可抗力之情事，主辦單位應採取必要措施： 

(1) 若活動地點之區域已公告活動當日停止上班上課，本活動取消辦理，

主辦單位辦理退費（每位參加人員扣除行政手續費新臺幣10元整）。 

(2) 若活動地點之區域並無公告活動當日停止上班上課，本活動照常辦

理，如欲申請退費者，依前款規定辦理。 

3. 退費申請成功者，主辦單位將於活動結束後30個工作日內辦理退費。 

  

https://forms.gle/81c6Sgjdic2Red3AA
https://www.rocsf.org.tw/
https://www.rocsf.org.tw/
https://forms.gle/W3FSasZXbrF6FXd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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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頒發證書 

(一) 全程參與1日研習課程者，頒發6小時研習時數證明1份。 

(二) 全程參與2日研習課程者，頒發6小時研習時數證明2份。 

(三) 如未全程參與者，僅頒發實際參與之研習時數證明，且不再退還報名費用。 

(四) 研習時數證明將於活動結束後7個工作日內寄至參加人員所提供之電子郵

件。 

十三、 證書補發 

(一) 如欲申請時數證明補發者，請填寫申請表單（申請證書補發連結），經主

辦單位確認無誤後，將於申請者繳費後7至14個工作日內，將證書電子檔

寄送至申請者所填電子郵件。 

(二) 每一日時數證明補發費用為新臺幣200元整。 

(三) 若經查申請者未實際參與研習課程，退款費用將扣除每一日補發費用5%。 

十四、 交通資訊：如附件三。 

十五、 其它事項 

(一) 請參加人員攜帶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以利核對身分，如發現冒名參加 

本活動或代為他人簽名者，隨即取消參加資格，不得進入活動會場，且2

年內不得參加主辦單位辦理之任何課程。 

(二) 本活動於每日上午及下午第一節課程皆進行簽到，並於每日最後一節課程

結束後簽退，如有未簽到或未簽退者，視同未全程參與，僅頒發實際參與

之研習時數證明。 

(三) 本活動提供午餐，若參加人員有住宿需求，請自行妥善安排。。 

(四) 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正、暫停或終止本活動內容之權利，如有調整將另行

公告週知。 

(五) 倘有未盡事宜之處，請洽本活動工作人員： 

1. 聯絡人：教練裁判輔導組 葉哲妤 組員 

2. 電話：(02)8771-1420 

3. 電子信箱：yeh0501@rocsf.org.tw 

 

https://forms.gle/rTPCCDS5oqZ1PSdTA
mailto:yeh0501@rocs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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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114年辦理教練暨裁判增能進修研習會（第17梯次）花蓮場 

講師名單 

姓名 簡歷 

王令儀 

現任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 

經歷 

台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理事長、副理事長、理事 

台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副理事長 

台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理事 

華人運動生物學期刊主編（TSSCI） 

擔任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科學支援競技運動訪視委員 

陳韋翰 

現任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博士 

經歷 

台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秘書長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科學支援競技運動計畫案實地訪視委員 

林嘉志 

現任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教授 

國家運動科學中心 副執行長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 

經歷 

美國國家肌力與體能訓練協會大中華區 CPT&CSCS 講師 

教育部體育署國民體適能專業人才提升計畫試務委員、講

師、術科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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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簡歷 

陳若芸 

現任 

慈濟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 

經歷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射箭隊運動心理諮詢老師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兼任教師 

東吳大學體育室兼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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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114年辦理教練暨裁判增能進修研習會（第17梯次）花蓮場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114年 8月 30日（星期六） 114年 8月 31日（星期日） 

08：00 

｜ 

09：00 

報到 報到 

09：10 

｜ 

12：00 

下肢動態肌力檢測概論-CMJ篇 

 

王令儀 教授 

運動員的心理計劃與實務應用 

 

陳若芸 助理教授 

12：00 

｜ 

13：00 

休息 休息 

13：10 

｜ 

16：00 

兒童青少年運動訓練的特殊考量 

 

林嘉志 教授 

競技運動科技發展與應用 

 

陳韋翰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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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114年辦理教練暨裁判增能進修研習會（第17梯次）花蓮場 

交通資訊 

⚫ 從花蓮市區至國立東華大學，開車約20至30分鐘，路線規劃可利用行車導航系統

設定路線指引。 

⚫ 由志學火車站開車至花師教育學院約5分鐘，步行約40分鐘；由國立東華大學大門

口開車至花師教育學院約3分鐘，步行約30分鐘。 

⚫ 校內主要交通工具為自行車，車輛於校園行駛請遵循校區速限30公里，減速慢行

並請優先禮讓行人。 

⚫ 校門進出車輛以「車牌辨識系統」管理，學生及教職員工所屬汽、機車申請車輛

識別證後，行經校門經系統辨識車牌後進出，請行駛專用車道並減速慢行、注意

路口左右來車及行人。 

⚫ 訪客汽車免換證，於校門口行駛汽車專用車道，並依系統指示辨識車牌，開啟閘

門後進入校園，離校前請至繳費亭輸入車號計時收費。 

⚫ 訪客機車依規定不得進入校園，請將車輛停放於校門口之機車與自行車停車場；

自行車可直接入校，請行駛專用車道。 

⚫ 進入校區之車輛，應遵守校園交通標誌、標線之指示與規定行駛、停放，若有違

反，將依規定取締。 

⚫ 花師教育學院周圍皆設有汽車停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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